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监督管理，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根据《江

苏省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和市政府关于建立信用体系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医疗机构，是指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有关规定，

经执业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医疗机构信用，是指医疗机构在医疗执业活动中有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

护理规范、常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

第四条 本办法对医疗机构的信用实行记分管理，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第二章 记分实施

第五条 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全市医疗机构信用管理工作，并对各县、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的信用管理

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各医疗机构的信用管理工作由属地卫生计生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属地卫计部门)
负责。

第六条 各属地卫计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要求对登记的医疗机构建立“医疗机构信用档案”。

第七条 各属地卫计部门应当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采取日常监督与专项督查相结合的形式，对辖区内医疗

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对照《宿迁市医疗机构信用管理记分标准(试行)》(见附件 1)，将信用管理情况进行记

分。

第八条 各属地卫计部门在对辖区内医疗机构监督检查中发现医疗机构失信行为的，应进行现场笔录，并提

出整改要求，由医疗机构签字确认。

第九条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在监督检查结束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填写完成《医疗机构信用管理通知书》(以下

简称《通知书》)，并送达医疗机构和相应的登记机关。

第十条 医疗机构的失信行为按照卫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在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后给予记分，并制作《通知书》。

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记分不服的，可在收到《通知书》15日内向上一级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申诉。上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下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的不恰当记分有权予以更正和撤销。

第十二条 医疗机构信用管理实行年度记分和校验周期内累计积分制度，12个月为一个记分年度，校验期

内每年度的记分累加形成校验期失信行为累计积分。

第十三条 医疗机构年度记分<6分定为一般失信行为， 6分≤年度记分<12分定为较重失信行为，年度记

分≥12分或校验期为三年的医疗机构在校验期内记分≥30分定为严重失信行为。所有失信记录按有关规定

归集到本区域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第三章 失信惩戒

第十四条 医疗机构发生失信行为要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广告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第十五条 医疗机构发生一般失信行为由属地卫计部门进行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根据具体失信行为

将责任人记入医护人员诚信档案，将失信情况通报医保、食品药品监督和物价管理部门。

第十六条 医疗机构发生较重失信行为的，由属地卫计部门汇总记分信息报至发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发证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进行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约谈医疗机构主要领导，取消当年评先进资格;不受理

或暂停升级晋等申请或评审;根据具体失信行为将责任人记入医护人员诚信档案，将失信情况通报医保、食

品药品监督和物价等管理部门;在区域公共信息平台上公布。

第十七条 下列严重失信行为情况，给予 1～6个月暂缓校验：

(一)校验期为一年的医疗机构，年度记分累计≥12分;

(二)校验期为三年的医疗机构，在校验期内任何一年年度记分累计≥12分，或校验期内记分累计≥30分。

第十八条 暂缓校验期内，医疗机构不得发布医疗服务信息和广告;未设床位的医疗机构不得执业;除急救外，

设床位的医疗机构不得开展门诊业务、收治新病人。

第十九条 暂缓校验期内，医疗机构失信行为记分累积超过 6分的，认定其不能通过校验，注销其《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并将其失信信息推送至同级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在各级信用网站公开。

第二十条 各属地卫计部门应建立医疗机构失信行为记分公示制度，将记分情况通过媒体向社会公示。

第四章 守信奖励

第二十一条 校验期为一年的医疗机构连续两年无扣分的、检验期为三年的医疗机构在校验期无扣分的，由

发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授予“诚信单位”称号。

第二十二条 被授予“诚信单位”的医疗机构优先获得评先评优、升级晋等的资格以及“以奖代补”的奖励，且

奖励额度在原定基础上适度上浮。

第五章 失信修复

第二十三条 医疗机构发生记 1分、2分、3分、4分和 6分的失信行为后能够及时认真整改到位，并消除

不良影响，可减半记分。

第二十四条 医疗机构发生记 12分失信行为后能够及时认真整改到位，并消除不良影响，可减去 4分，按

8分记分。

第二十五条 医疗机构在校验期内的失信行为能够及时认真整改到位，消除不良影响，并已处罚终结的，记

分不延续到下一校验期。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宿迁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